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金鼎投资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东城金街三期（II标段）。18#楼

	设计编号
	201905JZ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2、屋面是公共区域，不应被某住户独占（国标住宅建筑规范11.0.5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具体单个的住户不应开很宽的大门直接进入屋面，会妨碍整个楼业主共同使用屋面！另外通廊式住宅的疏散楼梯应通至屋面（跃层顶也是标准定义的屋面），并在屋面连通（省住标8.7.8条）。

	设计人
	肖国岗
	安全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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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专业负责人
	韩时为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蒋新军
	项目负责人：韩时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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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册师
	韩时为
	执业证章号
	3300603-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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